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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安市林业局 
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

 

2023 年，我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推进林业法治

政府建设工作。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加强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 

一是健全组织领导，成立了由局党组书记、局长任组长的法

治建设领导小组，配备专职法制工作人员，落实主要领导履行法

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；二是强化党建引领，实行班子成员包挂

支部，支部和科室联动，各支部制定特色方案，推动全面从严治

党向纵深发展；三是制定《2023 年普法责任清单》，推进“谁执

法谁普法”责任制的落实和“八五”普法工作。 



二、强化培训，提升法治素养 

一是加强党员干部法治学习，通过党组中心组（扩大）会议，

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

重大决策部署和党史、党内法规制度以及有关法律法规，促进党

员干部带头学法、守法、用法，2023 年组织学习 14 次；二是抓

好执法人员业务培训，通过组织领导干部参加上级举办的培训、

法律顾问授课、召开案审会“以案释法”等形式，学习《森林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提升林业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，

2023 年，举办或组织参加普法培训及考试 4 次；三是做好赋予

乡镇（街道）部分行政处罚权有关工作，加强赋权执法事项的业

务指导和乡镇（街道）执法人员的培训，2023 年组织乡镇（街

道）执法人员执法培训 1 次。 

三、完善制度，推进依法行政 

一是制定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，对林业重大事项、重大

决策，召开局党组会议进行集体研究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

最终决议，做到依法决策、民主决策、科学决策；二是严格执行

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建立重大行政处罚案件集体讨论制度，制

定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强化行政执法程序管理，规范行政执

法行为，今年来，共办理林业行政处罚案件 62 起、移送司法部

门林业刑事案件 9 起，未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；三是做

好林业重大决策事项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，按照《重大行

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



等有关规定，对林业重大决策事项和规范性文件依法审核及规范

性文件的清理工作。今年来，审核规范性文件 1 件；组织对市级

涉及民营经济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，拟废止 0 件；四是严格执

行行政清单管理，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，认真推进政务公开

制度，及时主动做好林业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等有关工作事项的

公示，保证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  

四、普法宣传，营造法治氛围 

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

动和“八五”普法工作。一是开展“宪法宣传周”活动，根据市依法

治市委员会的部署安排，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市委宣传部 市司法

局在永安市第六中学开展的“送法进校园”法治宣传咨询活动，大

力弘扬宪法精神；二是组织参加永安市委政法委、永安市委全面

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在永安市广播电台“平安永安•法治进行

时”栏目的宣传活动，通过典型案例等形式，宣传林业有害生物

防治等林业法律法规；三是以“植树节”“爱鸟周”“保护野生动物

宣传月”以及森林防火重要时段等主题节点，大力宣传林业法律

法规，2023 年，发放宣传材料、悬挂横幅、张贴宣传标语、出

动宣传车等 5 万余条（次）；四是加大信息报道，宣传林业法治

建设工作做法，2023 年，我局被国家、省、市新闻媒体采用的

信息 28 余篇。  

2023 年，我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，但还存

在一些需进一步提高的地方，一是林业法律宣传的深度和广度有



待于进一步拓展；二是有些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有待于进一步提

高；三是规范性文件管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。 

2024 年，我局将按照上级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部署要求，

持续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，依法行政；持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

活动，提升群众法治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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